
福建省重大安全隐患房屋有效处置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处置工作，消除房屋使用安全隐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依据《安全生产法》、《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29号）、《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 125－2016）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重大安全隐患房屋的排查、鉴定、治理以及监督管理适用本细则。

本细则所称的重大安全隐患房屋，是指根据《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手册》《自建房结构安全排查技术要点（暂行）》等有关技术标准，排查判定结论为重大安全隐患的房屋，具体情形为：地基基础明显不均匀沉降；承重构件存在明显损伤、裂缝或变形，随时可能丧失稳定和承载能力；结构已损坏，存在倒塌风险；屋架（屋面）或围护系统存在倒塌或脱落风险；房屋场地有滑动迹象或其他地质灾害风险。

第三条  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处置坚持“政府指导、属地管理、主体负责、分类处置”的原则。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四条  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住建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1） 牵头研究建立本辖区房屋安全管理协调机制，协调指导本辖区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处置；

（二）协调县（市、区）政府组织乡镇（街道）具体实施重大安全隐患处置工作，完善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网格化管理等相关制度和工作措施，强化工作经费保障，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强日常安全巡查力量；

（三）协调推动本级政府行业部门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房屋安全管理工作；
（四）制定本辖区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处置等配套指引。

第五条  县（市、区）住建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辖区内房屋安全管理工作，建立房屋安全管理协调机制；

（二）细化完善辖区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处置工作机制，建立日常安全巡查、隐患排查整治等链条清晰、分工明确的闭环工作流程；

（三）建立房屋安全隐患台帐，建立完善重大安全隐患房屋整治信息录入管理制度，统计汇总有关信息数据，指导乡镇、街道对重大安全隐患房屋治理情况进行动态管理；

（四）协调推动乡镇、街道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落实属地政府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依法处置房屋安全应急事件；

（五）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普及房屋使用安全知识，提高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安全使用房屋的意识；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县（市、区）住建部门应协调推动乡镇、街道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本辖区内房屋安全隐患进行常态化、网格化巡查并做好信息记录和存档。接到房屋安全隐患报告后，或者大风、暴雨、地震等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后以及灾害实际发生后，组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

（二）发现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要及时向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提出书面处置意见，并督促采取避险措施，并抄告有关行业部门和县（市、区）住建部门；

（三）及时组织实施辖区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处置工作，采取停止使用、临时封闭、人员撤离等管控措施，并做好已封房屋日常巡查工作。存在结构倒塌风险且危及公共安全的，应依法拆除，未危及公共安全的，推动因地制宜采取零星危房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地质灾害综合治理等措施处置；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章  房屋安全责任主体
第七条  房屋所有权人是房屋安全责任人，承担下列房屋使用安全责任：

（一）不将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用作经营用途；

（二）按照规划用途、设计要求和房屋性质合理使用、装修房屋；

（三）加强房屋日常管理，定期开展自查和修缮、维护，采取维修加固、拆除等解危措施，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四）委托房屋安全鉴定，并承担房屋安全鉴定费用；

（五）协助、配合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应急处置；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

第八条  房屋承租人、借用人等房屋使用人应当依法或者按照合同约定安全使用房屋，使用过程中发现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告知房屋所有权人，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第九条  区分所有权房屋的共有部分的使用安全管理责任，实行委托管理的，由受委托的物业服务人按照约定实施，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档案；业主自行管理的，由房屋安全责任人共同承担。

第四章  安全隐患排查

第十条  县（市、区）住建部门应组织属地乡镇（街道）通过购买技术服务等方式，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鉴定等相关专业机构开展房屋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

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应根据《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手册》《自建房结构安全排查技术要点（暂行）》等有关技术标准开展，排查结论分为暂无安全隐患、一般安全隐患和重大安全隐患。

第十一条  经排查判定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经危险性鉴定等级为D级、安全性鉴定等级为Dsu（四）级、可靠性鉴定等级为Ⅳ（四）级的，应当立即停用并疏散人员，采取硬质围挡、增设警示标志，封闭处置排险。
第十二条  经排查判定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已采取安全管控措施后，房屋如需继续使用，房屋所有权人应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根据鉴定结论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房屋所有权人未按照前款规定委托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属地乡镇（街道）可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事后向房屋所有权人追偿鉴定费用。

第十三条  房屋安全鉴定期间不得停止已经采取的安全管控措施。

第五章  安全隐患治理
第十四条  经排查发现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县（市、区）住建部门应督促指导属地乡镇（街道）3日内，向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发出房屋安全隐患治理通知书。危及公共安全的，应当立即报告县（市、区）人民政府，抄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  房屋所有权人应当根据排查结论和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的处理建议采取下列治理措施，避免发生人身安全事故和财产损失：

（一）观察使用：采取适当安全技术措施后，尚能短期使用，但需通过巡查、监测等手段继续观察的房屋；

（二）处理使用：采取修缮、加固等措施，解除危险后可以继续使用的房屋；

（三）停止使用：已无修缮价值，暂时不便拆除，又不危及相邻建筑和影响他人安全的房屋；

（四）整体拆除：局部或者整栋危险且无修缮价值，需拆除的房屋。

第十六条  房屋所有权人应采取有效安全防护和治理措施，并根据是否危及公共安全，采取封控警示、维修加固、拆除、新建等工程措施按以下标准完成房屋安全隐患整治：

（一）采取拆除方式整治的，要及时清理场地，无杂物乱石、建筑垃圾；

（二）采取管理措施方式整治的，应设置显著标识和围栏，并采取封窗封门等硬隔离措施，防止人员回流；

（三）采取维修方式整治的，应因地制宜进行加固维修，解除危险；

（四）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等安全隐患的整治方案，还应符合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保护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房屋所有权人拒绝或者怠于采取有效治理措施，乡镇、街道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以下应急排险措施：

（一）动员有关人员迁离重大安全隐患房屋；

（二）划定警戒区，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和有效的安全防护设施，实行局部交通管制以及其他控制措施；

（三）依法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十八条  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在解除危险前，不得居住、出租，或者用于生产经营、公益事业活动。

第十九条  对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实施维修加固的，应当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和施工，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且工程造价达100万元以上的，应当依法办理施工许可手续。必要时，应在设计阶段补充相关岩土工程勘察及检测鉴定。

维修加固施工完成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等相关单位进行验收，出具维修加固合格意见或者委托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复核。

第二十条  对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实施拆除的，应当依法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实施。

第二十一条  房屋安全隐患治理费用由房屋所有权人承担。区分所有权建筑物的房屋，专有部分的治理费用由区分所有人承担，共有部分的治理费用按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分摊，需要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房屋安全隐患整治信息、隐患销号信息，上传至“福建省房屋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形成台账，隐患销号需符合以下三类要求：

（一）经安全鉴定无隐患，直接进行销号；

（二）已完成维修加固、拆除等工程措施实施整治，进行销号；
（三）经专业技术人员复核判定无隐患销号。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省住建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